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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的倫理

利未記分成三大部分，

 第一個部分有關獻祭的指示，不管是以色列百姓或者是祭司

在獻祭時候應當遵守的原則、程序等等。

 第二部分講到以色列人生活當中，特別是有關食物、

潔淨的概念，如何在生活當中的每一個層面，

按著上帝所設立潔淨的標準來生活，來行事。

我們今天開始進入第三個部分，是從第十七章開始，一直到利未記的最後。

這第三部分規範的是以色列人的日常生活，除開潔淨的概念之後，

生活當中仍然有很多的事情，與人的相處、交易、買賣、婚嫁等等，

在這些生活當中要如何處理才是合神心意的，可以成為聖潔的子民，

可以讓神繼續不斷地透過以色列人來見證祂的大能，

這是利未記第三部分所要表達的。

我們看過了十七章裡頭有關於吃喝的規定，今天我們要來看第十八章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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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8:1-5 耶和華對摩西說：你曉諭以色列人說：我是耶和華―你們的神。

你們從前住的埃及地，那裡人的行為，你們不可效法，

我要領你們到的迦南地，那裡人的行為也不可效法，也不可照他們的惡俗行。

你們要遵我的典章，守我的律例，按此而行。我是耶和華―你們的神。

所以，你們要守我的律例典章；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著。我是耶和華。

第十八章的一開頭講得非常清楚，所有的這些規範，它的權柄、權威來自於神。

以色列人原來在埃及做奴隸，生活沒有盼望、沒有喜樂，常常活在不滿足，

甚至於有生命的威脅、有滅族的危機。在所有這一切的苦難當中，

神的救恩臨到他們，神帶他們離開了埃及，離開了為奴之家。

所以以色列人所有的一切，他們的生命、財產、人員，都是從神而來的，

在這個恩典的基礎之上，神要求以色列人必須要遵祂的律例典章而生活而行。

表面上看起來，按著律例典章來行，似乎很多時候是一些規矩，是一些束縛，

讓我們覺得好像沒有自由，我們不能夠完全按著我們自己所喜歡的來行事。

但是這裡卻告訴我們，當我們遵行上帝的律例典章，

經文說：人若遵行，就必因此活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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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帝賜給我們律法，並不是為了要限制我們，並不是為了要貶低我們，

相反的是要把更多的祝福賞賜給我們。是為了賜福，為了讓我們享受

真正在上帝國度裡頭一切的美好，所以神給我們這些規範，

這也是利未記第三部分，有關生活當中的聖潔所要達到的目標。

從第六節開始，我們看見第十八章裡頭規範的最主要內容…
18:6-9 你們都不可露骨肉之親的下體，親近他們。我是耶和華。

不可露你母親的下體，羞辱了你父親。她是你的母親，不可露她的下體。

不可露你繼母的下體；這本是你父親的下體。你的姊妹，不拘是異母同父的，

是異父同母的，無論是生在家生在外的，都不可露她們的下體。

從第六節開始，一直到第十八章的結束，幾乎都在這一個主題上面，

簡單地說，這是利未記所規範的以色列人的性倫理。

在性關係上面，以色列人必須要非常的謹慎、小心，

不可效法迦南人、不可效法埃及人、

不可效法所有這些外邦人他們所行的。在以色列人的社會當中，

特別要在他們的性倫理上面顯出他們是不一樣的人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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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些規範有它的必要，我們大概可以從幾方面來講…
第一個是以色列人居住的範圍，

大部分的時候他們的左鄰右舍都是相當程度的親戚，

不像我們今天，很多的親戚我們居住的非常非常的遠。

以色列人因為社會制度、時代的緣故，大部分的時候都是和親族一起生活，

以色列人在這樣子的狀況之下，必須要剋制他們的情慾，

人的情慾也是上帝所給的，他原來是好的，

但是有慾望，如何滿足慾望，卻不是按著我們的心意而行。

在古代的時候，在中東的社會當中，不管是經文提到的迦南或者是埃及，

或是更遠方的強國巴比倫等等，大概跟以色列的社會制度都相當程度的類似，

也就是親族們，大家居住在相當接近的範圍之內。

聖經警告這些以色列人，他們不應該像外邦人一樣，

外邦人可能因為情慾的問題，就在他們所居住的範圍裡頭，

他們的左鄰或者是右舍，與他們發生性關係，

聖經規範，這樣子的行為是上帝所厭惡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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還有另外一個原因，主要是因為財產繼承的問題，

大家都希望財產的繼承，可以是對自己或自己所喜歡的某一個兒子，

甚至於是某一個女兒，最有利的狀況，以至於常常一個人會認養、

或者與他最親近的人發生性關係。

有一些埃及的文獻，講到一個人他領養了他自己太太的哥哥和弟弟，

甚至於有一個人他不僅僅和他的妻子結婚，他還領養了他的妻子，

這種的親屬關係非常的複雜，但是背後主要的想法，都是為了財產的繼承。

在聖經裡頭，有一個非常有名亂倫的例子…
創35 講到在拉結死了以後，雅各繼續帶著他的家人往迦南地前行，

要回到父親所居住的地方。

創35:21-22 以色列起行前往，在以得臺那邊支搭帳棚。

以色列住在那地的時候，流便去與他父親的妾辟拉同寢，以色列也聽見了。

許多的聖經學者，解釋這段經文去思索，為什麼流便會做這樣的事呢？

第一個可能就是情慾的問題，

那段時間，流便因為情慾難耐，所以他就和他父親的妾發生了關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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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樣的解釋不是不可能，但是的確有一點點耐人尋味，因為雅各家的財富甚多，

不管是男丁或者是女僕都一定有相當的數目，流便如果真的只是情慾的問題，

他很容易的可以找家裡頭的一個女僕與他發生關係。

所以這裡非常多的學者認為，流便的狀況還不只是單單情慾的問題，

說不定有更重要有關財產分配的一些考量。怎麼說呢？

雅各有兩個妻、兩個妾，原來娶這兩個妻子的時候，到底誰是真正的大房，

有一點難以分辨，原來雅各希望娶的是拉結，可是他最先娶的卻是姊姊利亞，

這讓這兩個人如果在中東的法庭上面，要來分辨究竟誰是真正合法的大房，

會產生相當的困難，誰是合法的大房會關係到誰是合法的長子。

在古代近東長子擁有在繼承財產上面的優先權，

不但可以得加倍的產業，還有優先選擇的權利，

是把父親所擁有最好的那一些產業，

可能是有水源的土地、良田等等，他可以優先選擇。

不但優先選擇，他又比別人得加倍，

所以在計算經濟價值上面，長子的名分是相當驚人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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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是在利亞和拉結的狀況裡頭，是永遠糾纏不清的題目，這造成了到底誰是長子，

是流便是長子還是約瑟是長子，變成了一個複雜的問題。

從流便的角度來說，35:16 開始提到的發生的事件，對他非常有利：拉結難產、

因而死亡，拉結死後，利亞和拉結大房身份的爭奪，應該可以告一個段落，

換句話說，利亞可以順理成章地成為雅各唯一的妻，當然也就是大房，

如果是這樣，流便長子的身份就可以得到確保。

不過，在猶太口傳歷史的傳統裡，拉結死了以後，雅各移房到了辟拉的帳篷，

很可能是愛屋及烏的心理，他太想念拉結了，可是拉結又不在人世，

因為這樣子的緣故，原來服侍拉結的辟拉就因此成了雅各的新寵，

如果是這樣，雅各其實可以把辟拉立為妻，他的身份可以改變，

如果是這樣，可能流便和辟拉發生關係，

是為了要阻斷父親把辟拉立為妻子、正房的可能性。

也的確看到雅各知道這件事情之後，他就從此沒有再跟辟拉同房，

因為對他們來說，那樣子是一個絕對不可以的事情，

父子同一個女人發生關係，是非常非常大的恥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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也許辟拉和辟拉的孩子，有可能成為這個正房長子爭奪戰裡頭，變成流便的對手。

流便為了要一勞永逸地解決這個問題，所以他讓辟拉在父親眼前，

現在名聲變成不好、變臭了，所以父親就不會把辟拉立為正房。

在利亞和利亞的妾這一邊，利亞永遠都是妻子，另外一個妾不過是她的侍女，

所以在利亞這邊，不會對流便產生任何的影響。

換句話說，整個長子權的爭奪戰，流便唯一要處理的，

是拉結和拉結的妾辟拉所產生的問題。

透過和父親的女人上床的這件事情，讓他在長子爭奪的

這個過程當中，可以確保一定勝出，不會有其他的人可以跟他爭奪。

結果是雅各知道這件事情之後，他做了兩件事，第一個是他不再和辟拉同房，

另外一件事情是，他對流便所做的這件事情，非常非常的不高興，

他在對兒子們的祝福當中，譴責了流便所做的這件事情。

他的父親對於兒子採取這麼惡劣的手段，有這麼複雜的心機，

在權力、在財富上面，竟然可以無視於這是一家的人，非常非常的不滿意，

對他有相當深刻的批評，這大概影響了後來，他在長子權上面的爭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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從這兩方面來看，我們可以發現，在利18 所規範的兩件事，

其實是我們大部分的人，大部分人的家庭，

或者個人的生活裡頭，會碰到的狀況，

 第一個是情慾的問題，情慾需要在上帝所允許的範圍之內，

按照神美善的心意，我們來滿足，我們來享受。

 另外一個部分是財產、是權力的爭奪，

透過婚嫁，來取得一定的身份，地位，甚至於是財富。

其實不見得只發生在遠古的社會當中，即使是在近代的社會當中，

我們大概偶爾也會聽到有類似的狀況。

類似這樣的狀況，像流便的故事，都是聖經裡頭所譴責的。

18:24-25 在這一切的事上，你們都不可玷污自己；

因為我在你們面前所逐出的列邦，在這一切的事上玷污了自己；

連地也玷污了，所以我追討那地的罪孽，那地也吐出它的居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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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常常在按著自己的心意來行的時候，我們左顧右盼，

我們覺得很多時候這些事情沒有人知道，我們比其他的人都要更聰明，

也許神知道吧，我們總是這樣想。

可是這裡提醒我們，不單神知道，連地也被汙穢了，

大地被我們的罪孽汙穢，最後它在神面前，當神計算我們的善惡，

當神追討這些罪孽的時候，地要把我們吐出去。

就好像以色列歷史當中，以色列人曾經因為在神面前

所犯的各式各樣的罪，遭到了被擄的命運。

經文警告我們，不要把上帝所賜給我們的好的東西、美善的東西，

變成骯髒汙穢的東西，不應該以為我們小小的個人是世界的中心，

我們彷彿宇宙的主宰，可以按著我們的計算，我們的想法，我們的心意來行事。

經文的開頭和最後有強烈的對比，當我們犯罪的時候，

地會把我們吐出去，我們會連安身立命的地方都沒有，

可是當我們按著上帝的律法而遵行的時候，我們反而可以因此活著。


